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大學部「校內捐贈獎學金」申請辦法 
申請注意事項 
一、申請時間：自 2 月 21 日(星期一)起至 3 月 18 日(星期五)截止，逾期繳交者，不予受理。 

二、收件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8:10～下午 5:00。 

三、申請表連同應繳證件請於申請截止日前繳交至本校課外組(學生活動中心 1樓)洽秋英姐辦理，分機 1222。 

四、證件繳交須一次交齊，如有缺件或所繳證件與規定不符者，以自動棄權論。 

五、表列各項獎學金限大學部學生申請，延畢生及研究生請勿申請。 

六、申請表列各項獎學金時，應繳交之證件皆可用影本代替（在校成績單及學業成績排名證明書請至註冊組申請）。 

七、各項獎學金申請資格摘要如下，詳細辦法及申請表請見真理大學課外活動指導組「校內捐贈獎學金專區」。 

https://ead.au.edu.tw/p/403-1027-108263.php?Lang=zh-tw 

序號 獎學金名稱 獎助金額 獎助名額 申請資格 應繳證件 截止日期 

1 白文亮校友清寒

獎學金 

5,000元 12名；原住民身

分保障名額 2

名，會計資訊學

系保障名額 2

名。 

申請學生家境清寒，未享有公

費待遇者。 

1.申請表。 

2.清寒證明。 

3.本校前一學期成績單及學業成績排名證

明書。 

4.個資告知事項同意書。 

3月 18日 

2 林定三校友獎學

金 

5,000元 12名，觀光事業

學系保障名額 2

名。 

學業成績達 85 分以上且排名名

次在該系該年級學生數前百分

之十以內。 

1.申請表。 

2.本校前一學期成績單及學業成績排名證

明書。 

3.個資告知事項同意書。 

3月 18日 

3 張正方校友獎學

金 

5,000元 12名；會計資訊

學系保障名額 2

名。 

學業成績達 85 分以上且排名名

次在該系該年級學生數前百分

之十以內。 

1.申請表。 

2.本校前一學期成績單及學業成績排名證

明書。 

3.個資告知事項同意書。 

本學期因

故暫停受

理 

4 黃國英校友獎學

金 

5,000元 5 名，會計資訊

學系保障名額 1

名。 

學業成績達 85 分以上且排名名

次在該系該年級學生數前百分

之十以內。 

1.申請表。 

2.本校前一學期成績單及學業成績排名證

明書。 

3.個資告知事項同意書。 

3月 18日 



5 韓家宸校友獎學

金 

5,000元 12名，英美語文

學系保障名額 2

名。 

學業成績達 85 分以上且排名名

次在該系該年級學生數前百分

之十以內。 

1.申請表。 

2.本校前一學期成績單及學業成績排名證

明書。 

3.個資告知事項同意書。 

 

6 邢祖援將軍紀念

獎學金 

5,000元 15名。 1.前一學期在校學業成績優異。 

2.前一年時間具有提昇學校聲

譽作為，且學業成績達 70分

以上。 

1.申請表。 

2.本校前一學期成績單及學業成績排名證

明書。 

3.前一年時間足以提昇學校聲譽，具體事蹟

之佐證資料。 

4.個資告知事項同意書。 

3月 18日 

7 文殊勤學獎學金 5,000元 2 名；台灣文學

系、宗教文化與

資訊管理學系

各 1 名優先名

額。 

1.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75 分

以上。 

2.家境清寒。 

1.申請表。 

2.清寒相關證明。 

3.本校前一學期成績單及學業成績排名證

明書。 

4.個資告知事項同意書。 

5.其他可供佐證之資料。 

3月 18日 

8 財團法人永長興

社會福利慈善基

金會獎學金 

5,000元 12名；工業管理

與經營資訊學

系保障名額 2

名。 

1.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70 分

以上。 

2.家境清寒者—係指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持有里長核發

清寒証明書、父或母身心障

礙或家庭遭變故者。 

1.申請書。 

2.本校前學期成績單及學業成績排名證明

書。 

3.相關證明文件(低收入戶證明、中低收入

戶證明、清寒證明、父或母身心障礙證明

等)。 

3月 18日 

9 李南山校友清寒

獎學金 

5,000元 12名；觀光事業

學系保障名額 2

名。 

1.前學期學業成績及格、操行成

績 80分以上具下列資格之一

者申請，包含： 

(1)低收入戶學生。 

(2)中低收入戶學生。 

(3)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

礙人士子女。 

1.申請書。 

2.本校前學期成績單及學業成績排名證明

書。 

3.符合弱勢學生之相關證明：如身心障礙證

明、特殊境遇家庭證明、低收入戶證明、

中低收入戶證明、戶籍謄本或領取弱勢助

學金補助證明等。 

3月 18日 



(4)原住民學生。 

(5)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

女學生。 

(6)另未符合學雜費減免資

格但獲教育部弱勢助學

金補助學生。 

2.需參加校內外非課程排定之

學習活動(包含講座、研習、

學習社群、學習工作坊等)2

小時(含)以上。 

4. 2小時(含)以上之研習證明及 250字(含)

以上之反思心得。 

5.個資告知事項同意書。 

10 陳宏信校友清寒

獎學金 

5,000元 12名；理財與稅

務規劃學系保

障名額 2名。 

1.前學期學業成績及格、操行成

績 80分以上具下列資格之一

者申請，包含： 

(1)低收入戶學生。 

(2)中低收入戶學生。 

(3)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

礙人士子女。 

(4)原住民學生。 

(5)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

女學生。 

(6)另未符合學雜費減免資

格但獲教育部弱勢助學

金補助學生。 

2.前一學期需參加校內外非課

程排定之學習活動(包含講

座、研習、學習社群、學習工

作坊等)2小時(含)以上。 

1.申請書。 

2.本校前學期成績單及學業成績排名證明

書。 

3.符合弱勢學生之相關證明：如身心障礙證

明、特殊境遇家庭證明、低收入戶證明、

中低收入戶證明、戶籍謄本或領取弱勢助

學金補助證明等。 

4.前一學期 2 小時(含)以上之研習證明及

250字(含)以上之反思心得。 

5.個資告知事項同意書。 

3月 18日 

  



11 馬偕紀念醫院獎

學金 

8,000元 20名為原則，高

中就讀「淡江中

學畢業者」為優

先名額。 

本學期已註冊之大學部「大一」

在學學生。 

1.申請表。 

2.本校前一學期成績單及學業成績排名證

明書。 

3.個資告知事項同意書。  

3月 18日 

12 校友總會優秀獎

學金 

10,000元 每學院及體育

教育中心各 1

名。 

就讀本校大學部品學兼優且有

特殊優良表現之學生。 

1.獎學金推薦表。 

2.相關證明文件。 

3.個資告知事項同意書。 

由各學院及體育教育中心將獲獎名單提供

至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不接受個人送

件)。 

請洽各院

及體育教

育中心 

 


